三江学院教学进程表
20   11   ～ 20   12   学年   第   2   学期
课程名称：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班  级：210085A,210085B
教材名称：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参考书目：[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2]《招投标与合同管理》[3]《建筑工程经济与管理》

	学分数
	3
	总学
时数
	42
	讲授
时数
	42
	实践
时数
	

	课堂讨论次数
	8
	习题课
次数
	4
	课后作业次数
	12
	辅导
答疑次数
	2

	平时测
验次数
	
	考核
类型
	■考试
□考查
	考试形式
	□开卷                 ■闭卷   
□口试                 □其他


任 课 教 师 签 名：    刘大宇          2012 年   2  月  20 日
院（系）、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周数
	日 期
	授课内容提要
	周学时
	课后作业要求

	
	
	
	讲授
	实践教学
	习题课
	课堂讨论
	

	1
	2月20 日

	绪论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2月 24日

	含房地产经营目标, 方式, 风险
	
	
	
	
	含选择, 判断

	2
	2月 27日

	房地产市场调枅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3月 2日

	含房地产市场调枅与预测
	
	
	
	
	含选择, 判断

	3
	3月 5日

	房地产市场调枅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3月 9日

	含房地产市场调枅与预测
	
	
	
	
	含选择, 判断

	4
	3月 12日

	房地产投资决策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3月 16日

	含房地产投资分析, 经营决策
	
	
	
	
	含选择, 判断, 简述

	5
	3月 19日

	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3月23 日

	含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方式与渠道
	
	
	
	
	含选择, 判断, 简述

	6
	3月 26日

	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
	1.0
	
	2.0
	
	自编书面习题

	
	3月 30日

	含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方式与渠道
	
	
	
	
	含选择, 判断, 简述

	7
	4月 2日

	房地产开发前期工作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4月 6日

	含土地取得, 拆迁安置等
	
	
	
	
	含筒述, 案例分析

	8
	4月 9日

	房地产开发建设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4月 12日

	含项目招投标, 项目合同管理等
	
	
	
	
	含筒述, 案例分析

	周数
	日 期
	授课内容提要
	周学时
	课后作业要求

	
	
	
	讲授
	实践教学
	习题课
	课堂讨论
	

	9
	4月 16日

	房地产开发建设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4月 20日

	含项目工程管理,竣工验收等
	
	
	
	
	含筒述, 案例分析

	10
	4月 23日

	房地产交易管理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4月 27日

	含房地产交易程序, 经纪等
	
	
	
	
	含案例分析, 计算

	11
	4月 30日

	房地产交易管理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5月4日

	含房地产预售, 租赁等
	
	
	
	
	含案例分析, 计算

	12
	5月 7日

	房地产产权管理
	2.5
	
	
	0.5
	自编书面习题

	
	5月 11日

	含房地产产权, 产籍管理
	
	
	
	
	含案例分析, 计算

	13
	5月 14日

	房地产税费
	1.0
	
	2.0
	
	自编书面习题

	
	5月 18日

	含房地产税收与收费管理
	
	
	
	
	含案例分析, 计算

	14
	5月21 日

	复习, 答疑
	2.0
	
	
	1.0
	

	
	5月 25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教务处印制
注意事项：
1．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于开课后1周内经院（系）、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后交教务处，同时由院（系）、教学单位公布给学生1份，留存1份，并在课程考试结束后，归入课程考试资料一并装订存档。
2．本表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内容填写，“日期”栏要填写有课的确切日期，“授课内容提要”栏填写要相对详细合理，填写本节课的要点。
3．如有参观实习安排请在本表中注明周次和参观实习内容，任课教师需按照校历提前避开国家法定节假日。
1

